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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分立与小股东权益保护

[ 作者 ] 刘俊海 

[ 单位 ]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

[ 摘要 ]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成熟、上市额度的取消、公司经营的多角化，将会有上市公司拉开分拆型资本重组的序幕。与美国各州、欧

盟主要成员国的相关立法和判例相比，我国上市公司分立的法律规范过于原则，可操作性较差，有待于进一步完善。由于股东大会遵循资

本多数决定原则，公司分立决议往往反映大股东的意志和要求，并与小股东的意志相左。我国《公司法》对公司分立过程中对反对股东的

保护问题未作规定。为了防止大股东损害小股东权益，有必要对反对股东提供必要的法律救济。应当参酌美国、欧盟立法，采取切实措施

保护反对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 

[ 关键词 ] 上市公司;公司分立;小股东;公司法

       上市公司分立的法律涵义上市公司分立，俗称“公司拆分”或者“公司分家”，指一家上市公司不经过清算程序，分设为两个或者

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法律行为。上市公司分立是现代公司开展资产重组、调整公司组织结构、降低投资风险、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的重要经

营战略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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